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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 

教务处文件 
 

桂培贤院教〔2021〕27号 

 

关于印发《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课程学分申
请转换（免修）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部）、行政培训部、学工处、就业办、全体学生： 

为了规范课程学分转换申请，结合我校实际，我处草

拟了《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课程学分申请转换（免修）

暂行办法》，向涉及到的相关部门征求意见后，现以正式

文件下发，请日后遵照执行。 

 

    附件：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课程学分申请转换（免

修）暂行办法 

教  务  处 

                         2021年 5 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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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课程学分申请 
   转换（免修）暂行办法 

 
根据《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学分制实施细则（修订）》（桂

培贤院教〔2018〕13号）和《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学生学籍

管理实施细则（修订）》（桂培贤院教〔2019〕28号）文件要求，

学生参加并通过社会性的统一考试，可以持相关证明向教务处

申请课程学分转换。为规范课程成绩转换申请流程，结合学校

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可申请转换的课程、需提供的对应材料 

证书/统一考试 可转换的课程 需提供的对应材料 

职业技能证书 
专业同门课程（或内容

相近课程） 
证书复印件 

普通话证书（80分

以上） 

与普通话发音等相关

课程或普通话课程 
证书复印件 

ABE 全球统考成绩

/OUC统考证书 

对应的英语通识课程

/OUC对应课程 

转换该门课程的成

绩截图（截图要带

有个人信息） 

SYB 创业培训证书 SYB 创业培训课 证书复印件 

退役证 

《军事技能》 

退役证复印件 
《军事理论 1、2》 

《大学体育 1、2、3》 

实习 

大学生英语应用能 《等级英语 A、B、C》 大学生英语应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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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B 级 《B 级英语强化班》 力 B 级证书复印件 

大学英语四级笔试

成绩单 425分以上 
《英语四级》 

大学英语四级笔试

成绩单复印件 

大学英语六级笔试

成绩单 425分以上 
《英语六级》 

大学英语六级笔试

成绩单复印件 

计算机等级证书 《计算机基础 1、2》 
计算机等级证书复

印件 

二、申请转换不成功的情况 

（一）提供的佐证材料不齐全，或提供虚假材料。 

（二）申请转换的课程不属于申请转换学期开课的课程。

如，某生在第一学期申请《大学体育 2》免修，但第一学期没

有开设《大学体育 2》这门课程，因此在第一学期不能申请这

门课程的学分，应到第二学期开设这门课时再提交申请免修。 

（三）申请转换的课程不在本校所开的课程范畴内。如，

某生获得“小学教师资格证”，由于我校没有开设相关课程，

不能申请课程学分转换。 

三、成绩记载 

（一）已经申请转换成功的对应课程，因课程实际分数界

定较困难，该课程成绩一律按“免修”记入学生成绩档案，学

生获得该课程学分，无需再选修这门课程。 

（二）免修（申请学分转换成功）的科目，计入学期学分

和总学分，但不计入 GPA 和平均分计算。 

四、成绩认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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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证书认定部门 

证书/统一考试成绩 成绩认定部门 部门办公室位置 

退役证 学工处 1-208室 

SYB 证 就业办 2-318室 

大学生英语应用能

力 B 级 
培训部 2-314室 

大学英语四级 培训部 2-314室 

大学英语六级 培训部 2-314室 

计算机等级证书 培训部 2-314室 

普通话等级证书 培训部 2-314室 

ABE 全球统考/OUC

统考证书 

国际学院或外

国语学院 

国际交流中心/外

国语学院行政办

公室 

职业技能证书 
课程归属二级

学院（部） 

各二级学院（部）

行政办公室 

（二）认定部门工作职责 

1.检查学生提供的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 

2.检查学生提供的证书或证明材料与申请转换课程是否

相匹配。 

以上两个材料都同时满足，相关认定部门在申请表上签署

“同意”意见，经手人签字。 

（三）教务处工作职责 

1.对照学生成绩档案，确定学生是否可以申请转换该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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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学分。 

2.将确定能转换课程的成绩记录到学生成绩档案。 

3.学生课程转换申请表部门留存。 

五、办理程序 

（一）需要申请课程成绩转换的学生，自行打印并如实填

写《课程成绩转换申请表》。 

（二）按申请表从上到下的顺序，持相应的成绩证明材料

复印件，经相关的认定部门审批同意后，该门课程学分转换成

功。 

（三）学生申请认定的课程学分和成绩由教务处负责记入

到学生成绩档案。 

六、注意事项 

（一）课程学分认定工作每学期开展一次，一般安排在每

个学期的第 8 至 14 周，逾期不予办理。需要转换课程学分的

学生注意提交申请的时间。 

（二）转换获得的课程学分、课程性质与该生所在年级的

人才培养方案课程学分、课程性质一致。 

（三）每学期转换的课程原则上不能超过 3门。 

（四）办理学分转换成功的申请表、证明成绩的佐证材料

复印件均最后留在教务处备案、存档。 

（五）学生所提供的证书在以上未涉及，请到教务处咨询

后再填写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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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课程学分转换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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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 

课程学分转换申请表 
（     ——    学年第    学期） 

学 号  姓 名  性 别  

专 业  所在分院  

 

课程名称 

1、 课程学分  

2、 课程学分  

3、 课程学分  

转换成绩 

原因 

 

 

 

  申请人：                             年   月  日 

成绩认定 

部门意见 

 

 

审批人：                             年   月  日   

教务处意见 

 

 

  审批人：                              年   月  日   

成绩备案 

 

说明：1.办理手续前，先详读《广西培贤国际职业学院课程学分申请转换（免修）暂行办

法》，按文件要求办理相关手续。 

2.在手续办理过程中，学生需要持证明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办理，方便成绩认定部门核实

相关材料。表格最后留存在教务处存档。 


